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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声明 

 
本核查声明： 

仓和精密制造（苏州）有限公司 

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振太路 25 号 

持有本核查声明，声明编号 GHG-VER-2025030006 

核查声明 

- 作为独立的核查机构，DEKRA 德凯中国基于核查程序的结果提供下述合理保证等级的核查意见： 

- 该组织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报告期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2844.9102 吨二氧化碳当量，其中 

➢ 类别 1 直接排放： 

固定源燃烧直接排放 0.7057 吨二氧化碳当量 

移动源燃烧直接排放 104.8381 吨二氧化碳当量 

工艺过程直接排放 0.0001 吨二氧化碳当量 

直接逸散排放 174.5214 吨二氧化碳当量 

 

➢ 类别 2 输入能源的间接排放： 

净购入电力间接排放 2309.9321 吨二氧化碳当量 

➢ 类别 3 运输的间接排放：5.7890 吨二氧化碳当量 

➢ 类别 4 组织使用产品的间接排放：249.1238 吨二氧化碳当量 

➢ 无温室气体清除 

- 没有发现在温室气体计算中存在实质性错误陈述。 

- 核查依据温室气体声明的核查规范和指南 ISO14064-1:2018 和 ISO14064-3:2019 实施。 

- 进一步的详细信息可查阅核查声明报告：No. OF24090005。 

- 本核查声明仅对本次报告周期内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有效。  

- 声明注册日期: 2025-03-28         

总经理   

 
  

德凯，杭州， 2025 年 03 月 28 日 

本核查声明是杭州德凯认证有限公司基于可获得的信息而发布，因此对根据本核查声明采取行动的任何人杭州德凯认证有限公司

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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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声明 

 
本核查声明： 

仓禾科技（成都）有限公司 

四川省成都市崇州经济开发区泗维路 801 号 

持有本核查声明，声明编号 GHG-VER-2025060031 

核查声明 

- 作为独立的核查机构，DEKRA 德凯中国基于核查程序的结果提供下述合理保证等级的核查意见： 

- 该组织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报告期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459.3576 吨二氧化碳当量，其中 

➢ 类别 1 直接排放： 

固定源燃烧直接排放 17.1246 吨二氧化碳当量 

移动源燃烧直接排放 25.8229 吨二氧化碳当量 

工艺过程直接排放 - 

直接逸散排放 13.1691 吨二氧化碳当量 

 

➢ 类别 2 输入能源的间接排放： 

净购入电力间接排放 210.4012 吨二氧化碳当量 

➢ 类别 3 运输的间接排放：37.6456 吨二氧化碳当量 

➢ 类别 4 组织使用产品的间接排放：155.1941 吨二氧化碳当量 

➢ 无温室气体清除 

- 没有发现在温室气体计算中存在实质性错误陈述。 

- 核查依据温室气体声明的核查规范和指南 ISO14064-1:2018 和 ISO14064-3:2019 实施。 

- 进一步的详细信息可查阅核查声明报告：No. OF24090006。 

- 本核查声明仅对本次报告周期内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有效。  

- 声明注册日期: 2025-06-20         

总经理   

 
  

德凯，杭州， 2025 年 6 月 20 日 

 
本核查声明是杭州德凯认证有限公司基于可获得的信息而发布，因此对根据本核查声明采取行动的任何人杭州德凯认证有限公司

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
